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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取了新企业破产法中的十三个重要制度作为十三个专题，每个专题又紧扣本书的题目，突出新
旧法律的修改比较和司法实务中具体案例的应用，其结构为首先通过引例提出专题论题，其次就该专
题进行新旧立法要点的比较和解析，再次通过国外立法考察体现我国新法对他国先进立法经验的借鉴
，最后通过具体案例体现出同一案例在新旧法律适用下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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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引例　新旧立法比较　修改要点精析　国外立法考察　案例应用专题三　破产程序的启动　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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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引例　新旧立法比较　修改要点精析　国外立法考察　案例应用专题十三　破产责任　引例　新
旧立法比较　修改要点精析　国外立法考察　案例应用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2006年8
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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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专题一　破产原因　　修改要点精析　　所谓破产原因，是指认定债务人丧失债务清偿能力，当
事人得以提出破产申请，法院据以启动破产程序、宣告债务人破产的法律事实。
破产原因是破产法律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债务人或者债权人向法院申请破产和法院依法宣告破产的重
要依据。
对于破产原因规定之宽严，不仅影响到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利益的平衡以及保护力度的大小，而且也
会影响到企业破产率的高低，进而影响到失业人数的多少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各国
破产立法对此都予以充分重视。
具体而言，各国关于破产原因的规定具有以下法律意义：　　首先，破产原因是申请债务人破产的事
实依据。
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有权申请债务人破产的主体有债权人、债务人和对债务人负有清算责任的人
。
无论是谁，在申请债务人破产时，都必须以债务人出现破产原因为依据，并提供债务人出现破产原因
的相应证据。
否则，其破产申请将得不到法院的受理。
因此说，破产原因是破产程序开始的前提法律事实，没有债务人出现破产原因这一法律事实，破产程
序将无法启动。
　　其次，破产原因是对债务人进行破产预防的法律依据。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预防债务人破产的程序主要包括和解和重整两个程序。
而和解和重整程序的进行也必须以债务人出现破产原因为前提。
如果债务人没有出现破产原因，而只是二时的经济困难，提出和解或者重整程序清理债务，不仅债务
人不能接受，而且法院也不会许可。
同样，如果没有出现破产原因，债务人自身进行内部的调整，则不属于企业破产法的调整范畴。
因此，债务人出现破产原因也是破产预防程序启动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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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6年8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高票表决通过了新的企业破产法。
这一历时10年起草完成的草案，在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两年三次审议、修改后，终于成为法律。
此前于1986年制定的仅适用于国有企业的企业破产法(试行)，将于2007年6月1日新法施行时废止。
新企业破产法的出台是我国市场经济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深化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以与发
达国家经济接轨的必需。
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正在加大，企业的重
组、联合、并购渐多，破产案件也越来越多。
企业的破产，特别是一些国有大型企业的破产影响广泛，迫切需要有一部完善的法律予以规范。
然而，旧的企业破产法早已“时过境迁”。
　　1986年颁布的企业破产法(试行)基于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局限，仅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
为弥补其不足，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第十九章规定了全民所有制以外的企业法人的破产还债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也分别于1991年、2002年相继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两个
司法解释。
　　上述两部法律和最高院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对规范我国企业的破产行为，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发
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我国企业破产出现了一些新情
况：一方面，原企业破产立法的一些规定(如关于破产原因的规定)不利于对于所有破产主体的平等保
护，也与我国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违背；另一方面．原企业破产立法对破产程序的规定比较
原则，难于操作，并缺少重整等企业挽救程序，以及切实保护债务人财产，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保证
程序正常进行的其他相关制度。
此外，人民法院在审理破产案件中也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有的需要上升为法律。
因此，制定一部统一、完善的企业破产法已经成为必然。
新企业破产法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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